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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政策調整 

股票型基金 基金代碼 子基金至少70%的資

產投資於投資目標所

述的股票。 

子基金30%以下的資

產得投資於投資目標

所述以外的股票。 

子基金最多15%的資

產得投資於可轉換債

務證券，其中投資於

應急可轉債最高以子

基金資產的10%為

限。 

子基金為流動性管理

的目的，最多15%的

資產得直接持有存款

及/或投資於貨幣市

場工具及/或（最高以

子基金資產的10%為

限）貨幣市場基金。 

子基金最多10%的資

產得投資於UCITS 

及/或UCI。 

安聯中國股票基金

（基金之配息來源可

能為本金） 

T32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新興亞洲股票基

金（基金之配息來源

可能為本金） 

T07 
未變更 未變更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歐洲成長基金 D13 
至少 75%直接投資

於股票 

最多 25%投資於股

票 

從 25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全球新興市場高

股息基金（基金之配

息來源可能為本金） 

T30、T31 未變更 未變更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未變更 

安聯全球高成長科技

基金 

T22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全球永續發展基

金（基金之配息來源

可能為本金） 

T28、T29 從 75%修正至 70% 例外規定從 0%修正

至 10% 

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香港股票基金

（基金之配息來源可

能為本金） 

T06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印尼股票基金

（基金之配息來源可

能為本金） 

T11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日本股票基金

（基金之配息來源可

能為本金） 

T08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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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型基金 基金代碼 子基金至少70%的資

產投資於投資目標所

述的股票。 

子基金30%以下的資

產得投資於投資目標

所述以外的股票。 

子基金最多15%的資

產得投資於可轉換債

務證券，其中投資於

應急可轉債最高以子

基金資產的10%為

限。 

子基金為流動性管理

的目的，最多15%的

資產得直接持有存款

及/或投資於貨幣市

場工具及/或（最高以

子基金資產的10%為

限）貨幣市場基金。 

子基金最多10%的資

產得投資於UCITS 

及/或UCI。 

安聯韓國股票基金 T13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小龍基金 T04 
未變更 未變更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泰國股票基金

（基金之配息來源可

能為本金） 

T09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老虎基金（基金

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

金） 

T03 
未變更 從 20%修正至 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 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
安聯亞洲總回報股票

基金（基金之配息來

源可能為本金） 

T33 
從 66.67%修正至

70% 

從33.33%修正至30% 從 0%修正至 15% 未變更，維持既有的

例外規定 

從設有限制的目標基

金修正為不設限制的

目標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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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資產基金 基金代碼 子基金至少70%

的資產投資於符

合投資目標的股

票及/或債務證券

及/或其他資產類

別。 

子基金30%以下

的資產得投資於

投資目標所述以

外的股票及/或債

務證券及/或其他

資產類別。 

子基金最多20%的

資產得投資於ABS 

及/或MBS。 

子基金最多10%

的資產得投資於

應急可轉債。 

子基金最多100%

的資產得持有存

款及/或直接投資

於貨幣市場工

具，以及/或（最高

以子基金資產的

10%為限）為流動

性管理及/或防禦

性目的及/或於其

他任何異常情況

下，及若投資經理

認為符合子基金

最佳利益時，得暫

時性投資於貨幣

市場基金。 

子基金最多10%的

資產得投資於

UCITS 及/或UCI。 

安聯收益成長基

金（本基金有相當

比重投資於非投

資等級之高風險

債券且配息來源

可能為本金） 

T34、T35、T36、

T37、T38 

從 80%修正至

70% 

從 20%修正至

30% 

未變更 新版適用 未變更，維持既有

的例外規定 

未變更 

安聯東方入息基

金（基金之配息來

源可能為本金） 

T27 
未變更，維持既有

的例外規 

從 20%修正至

30% 

未變更 新版適用 未變更 未變更 

 


